
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庆海事局航行警告

安海航警〔2026〕0011 号

关于“皖消救拖 3201”拖带作业的航行警告
有关单位、船舶：

“皖消救拖 3201”拖带作业有关事宜如下：

一、拖航时间

2026 年 3 月 31 日。

二、拖航船队概况

被拖物：“九华山壹号”为 110m 码头趸船，为布置于我国内河 A、 B 级航区的服务

类靠岸浮动设施，主要为游轮靠泊提供服务。该船为 7 钢质，单底、单甲板、单舷侧结构，

主船体采用纵、横混合骨架式， 船底和甲板采用纵骨架式，甲板室甲板以及内外围壁均为

横骨架式， 无推进装置。

拖船：“皖消救拖 3201”。

拖带方式：采用拖轮绑拖方式，拖轮“皖消救拖 3201”在 被拖船“九华山壹号”轮

右舷。编队完成后，船队长约 123m，宽约 27m。

三、航经水域

拖带作业起始位置位于太子矶水道下段右岸侧池州中远船舶修 造有限公司船厂码头

（长江下游航道里程约 600km），拖带终点位置 位于池州港旅游码头（长江下游航道里程

约 564km），单程拖航里程 约 36km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拖带船队应按规定显示信号，加强值班，在相关频道值守并发布船舶动态，落

实好各项通航安全保障措施。

（二）过往船舶应加强了望，密切关注拖带船队动态，加强联系，谨慎会让，尽可能

远离拖带船队航行。

（三）拖带作业结束后不再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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